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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攀民政〔2019〕97号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市殡葬改革，减轻群众治丧负担，促进公共

服务均等化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

攀枝花市民政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

2019年 8月 27日



- 2 -

附件

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办法

为切实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，减轻群众殡葬负担，提升基

本殡葬公共服务水平，实现殡葬服务均等化，根据民政部和财政

部等 16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5号）、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

《关于做好 2019 年推进实施绿色惠民殡葬政策的通知》（川民

发〔2019〕56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免除四项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

（一）遗体接运费用（攀枝花市辖区内）；

（二）遗体火化费；

（三）遗体暂存（冷藏）存放费用（3天以内）；

（四）骨灰存放费用（1年以内）；

二、免费对象

（一）具有攀枝花市户籍的城乡居民（含非农业户口和农业

户口），在我市政府主办的殡葬服务机构火化的人员，享受免除

四项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政策。

（二）重点救助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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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攀枝花市城乡低保对象；

2．攀枝花市城乡特困人员；

3．攀枝花市重点优抚对象（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

残疾军人、烈士）；

4．攀枝花市计划生育失独父母；

5．攀枝花市行政区域内无名、无人认领和非正常死亡人员

遗体。

6．因公或见义勇为牺牲的人员；

7．人体器官捐献者。

以上 7 类重点救助对象在免除四项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的基

础上，享受以下 3项优惠政策：

1．免费提供价值 300元以内的骨灰盒 1个；

2．享受社会公共墓地墓穴价格 10%优惠；

3．选择骨灰花葬、树葬、草坪葬的，免除安葬费、维护管

理费。丧属在社会公共墓地选择骨灰塔葬、壁葬等节地生态安葬

方式的，各社会公共墓地应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格提供穴位

（格位），对人体或器官捐献者的骨灰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，

各社会公共墓地应免费供穴位（格位）。

三、不符合免除规定的情形

1．丧属自愿选择四项基本殡葬服务项目以外的其他服务项

目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丧属自行承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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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丧属聘请非政府主办的殡仪服务机构所产生的费用不在

免除之列；

3．对丧属未选择的免费服务项目，不进行费用补差。

四、申请程序

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须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凭公安部门或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材料 1份；

（二）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；

（三）逝者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；

（四）逝者为重点救助对象的，提供有效期内证件或主管部

门证明，填写《攀枝花市惠民殡葬服务项目（免费）确认书》；

（五）无名、无人认领和非正常死亡人员遗体，按照《关于

攀枝花市无名、无人认领和非正常死亡遗体处理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攀民政〔2018〕101号）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；

（六）选择绿色生态安葬的重点救助对象须向社会公共墓地

书面申请并填写《攀枝花市绿色生态安葬申请书》。

五、经费保障

（一）我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去世就地火化的，凭殡葬服务机

构出具的火化证、发票和相关证明材料到逝者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

民政部门审核报销。重点救助对象殡葬费用，由市殡葬服务中心

直接免除。

（二）殡葬服务减免补助资金，省级补助由市民政局提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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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意见后，市财政局予以资金安排下达，扣除省级补助资金后的

差额部分，市对三区（非扩权县）给予 35%补助，剩余部分由各

县（区）承担。上述由市级承担的资金，在年度福彩公益金中统

筹安排解决。

应由各县（区）承担的重点救助对象殡葬费用，三区的，由

市级财政在下达省级和市级补贴时予以扣除调整给市殡葬服务

中心；两县的，由市民政局商两县民政部门拨付给市殡葬服务中心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各级财政、民政部门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大资金管理力

度，认真组织核拨惠民殡葬减免费用，建立督查制度，定期进行

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；严厉打击伪造、借用他人证明材

料骗取殡葬救助经费行为，凡虚报申领减免费用的，由相关部门

责令限期清退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各殡葬服务单位必须建立

完整的惠民殡葬救助档案，以备查。各殡葬服务单位应制定完善

的管理制度，规范办事流程，杜绝惠民殡葬申请、执行过程中存

在的微腐败行为，堵塞管理漏洞，确保惠民殡葬政策落地落实；

发改、公安、卫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配合实施本办法。

七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政府、钒钛产业园区管委会可根据本办法

规定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操作程序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2012年 3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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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我市实施殡葬惠民救助保障

制度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2〕7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